
南 充 市 司 法 局 
 

南司办理〔2023〕8号 

 

南充市司法局 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二次会议第 406号提案 

办理情况的复函 
 

宾德平委员： 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议》（第

406 号提案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: 

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对优化法治营商环境工作的关心。对提案

中提到关于司法保障存在短板弱项、执法方式不够柔性规范、涉

企执法检查缺乏统筹等问题，我局及时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，针

对您提出的建议，我们认真进行了研判，逐一抓好落实，现将有

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司法保障，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一是多元解纷推进

企业矛盾纠纷化解提质增效。截至目前，我市成立了金融、医疗、

商业、物业、知识产权、民营企业（商事纠纷）、劳动人事争议

等专业行业人民调解委员会共 10 个。市县两级法院立案大厅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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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入驻调解组织 114 家，在线调解平台集成调解组织 77 家，开

展诉前调解 7997 件，调解成功率 65.92%。通过搭建多元解纷平

台，进一步拓展了涉企案件纠纷解决途径，降低了涉案企业诉讼

时间和成本。二是各司其职提升涉案企业办案质效。市公安局依

法加快办理涉企案事件。对企业的报案、求助、申诉，第一时间

依法处理。加强在侦涉企案件办案流程管理和办理进度，在法定

时限内尽可能压缩办案时间，快办快结。一般涉企案件 2 个月内

移送起诉，重大复杂涉企案件力争 4 个月内移送起诉。准确把握

执法办案尺度。严格遵循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、法不溯及既往等

原则，依法公正处理企业因经营不规范引发的问题，依法稳妥处

理涉企新类型案件，依法不再追究已过追诉时效的涉企案件。准

确界定企业生产自救过程中的行为性质，对为生产自救偶有轻微

不法行为的企业，依法引导通过行政处罚、行政诉讼、当事人和

解、人民调解、民事诉讼等行政、民事手段予以调整。严格区分

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、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限，严禁以刑事

手段插手经济纠纷。严禁趋利性、单方面跨区域执法。市法院开

展了长期未结案件化解年专项行动。印发了《南充法院“长期未

结案件化解年”专项活动责任清单》，确保全市法院在长期未结

案件化解工作上人力配置、任务分解、追踪督办“三到位”。中院

党组明确长期未结案限期化解，如未在规定期限内化解，实行“一

案三查”，即查有无拖延办案，查有无违法违纪，查院庭长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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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是否履行到位。执行阶段，扎实开展“立足执行工作职能，

服务经济建设大局”专项行动，坚持以高质量执行工作服务全市

“拼经济、搞建设”中心工作，助力企业清收债权、回笼资金，切

实解决执行难，保障企业生产经营，提升市场主体活性。三是依

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。组织企业法律服务团开展送法进企业和

法治体检活动，向企业发放打击非法集资、预防金融诈骗等宣传

资料，增强中小投资企业预防金融诈骗的风险，市公安局开展了

打击非法集资、金融诈骗专项行动，对扰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

违法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，保护了市场主体不被破坏。为打造

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，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保障。 

二、推行容错机制，推进柔性执法 

一是推行涉企案件包容审慎执法。建立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

为容错纠错机制，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，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必须

做到违法必究、执法必严，对于轻微违法行为，充分考虑处罚的

合理性和适当性，依法免罚、依法减轻和从轻处罚，激励市场主

体及时自我纠错，消除、减轻社会危害后果，坚持惩治经济犯罪

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并重，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经营管理人员，社

会危害性不大、不影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，依法不采取查封、

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和羁押性强制措施。确需羁押的，依法予以

羁押，在不妨害刑事诉讼活动的情况下，可依法在公安机关的监

督下进行一定的经营管理行为以维持企业运转，降低对企业正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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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的负面影响。二是规范涉企检查，服务企业发展。坚持

分类指导，精准施策，指导重点执法部门进一步规范安全检查、

环保检查等领域的执法行为，联合市纪委开展“执法不公专项整

治”活动。印发了《关于开展执法不公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

从八个方面对执法不公问题进行专项整治，并对整治工作进行了

安排部署，五月初开始联合市纪委分组对我市重点执法部门进行

了检查，从执法案卷中收集执法部门对涉企检查、处罚等方面存

在的问题，并进行通报，进一步规范执法部门的执法行为。坚持

执法与普法服务相结合，将涉及企业、知识产权等服务社会经济

的法规宣传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南充市“八五”普法规划、年度普法

依法治理工作要点，将 10 月确定为“护航高质量发展”法治主题

宣传月，进一步强化“谁执法谁普法”“谁管理谁普法”“谁服务谁

普法”的责任意识。将执法部门普法宣传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

范畴，推动执法部门落实对企业的普法宣传工作，帮助企业合规

建设、规范生产、运行。三是严格执法监督。从今年 4 月到 10

月开展“全市执法不公专项整治活动”，成立专项检查小组，从 5

月开始通过现场检查、走访暗访、案卷评查等方式，对市县两级

重点执法部门进行实地监督检查，对 2020 年以来执法工作进行

全面体检，收集营商环境领域“吃拿卡要”、违规插手企业、选择

性执法、多头执法、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线索，对涉及党员干

部、工作人员违纪违法问题，按程序及时移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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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创新执法手段，提升执法监管质效 

一是统筹行政执法检查。进一步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，推动联合执法。按照《南充市 2023 年度市本级部门联合

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》安排，市公安局制定了涉企部门抽查计划，

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，按照抽查计划，组织开展抽查任务，

在每一批次检查任务结束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，通过省级平台完

成检查结果的录入和公示，于 11 月底前报送部门联合抽查工作

总结。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执法、减少对企业的干扰。二是提高

精准执法。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《南充市市场监管系统企业信用

风险分类监管制度》，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，对企业信用

风险进行分析研判，通过科学实施分类、精准研判企业信用风险、

强化分类结果运用。根据企业信用风险等级设置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抽查比例和频次，进一步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，大力营

造“无事不扰”的市场环境，三是强化“智慧监管”。市公安局开

展了“互联网＋监管”提升工程。充分利用在线监控、大数据分析

等信息手段，全面推动“互联网＋监管”业务与技术的深度融合，

建立行政许可事项与监管事项对应联通机制，实现监管事项动态

管理，监管事项清单全覆盖；完成监管共享清单梳理发布，推动

重点部门监管数据归及和共享。市市场监管局建立了市场监管

“一键溯”智慧监管平台，搭建“12315+N”架构，即构建市场监管

“一张网”，形成技术应用、安全保障“两大体系”，发挥安全监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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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执法、政务服务“三大功能”，建设统一的指挥调度中心，推

进数据归集、在线监测、政务服务、预警分析、快速处置“五大

应用”，链接“五品一械一设备”、行政执法、登记注册等 N 个类

别子平台，实现全链条监督。最大程度降低对市场主体的干扰，

提高执法效能。 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 

    

 

南充市司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28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邓启东，联系电话：13890769632）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 

南充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7 月 3 日印发 
 


